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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  期：110年 01月 15日(星期五) 

地  點：本校簡報室 

主  席：黃校長耀寬                   紀錄：張芳慈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將進行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自我檢核，分工表（附件一，P3）以有效落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

加強所屬同仁對於職業安全衛生的教育宣導，並且落實監督管理，避免有任

何職災案件的憾事發生。 

二、 希望在各位同仁協助之下，大家一同努力，使本校各項工安制度與措施得以

落實執行。工安不是口號，務必要身體力行，現場工作人員一定要建立「工

安共識」，並加強作業危機意識，工作時應提高警覺以保護自身安全。 

三、 請各科針對科內的實習場所逐一檢視場域及設備，是否有需要檢修的地方，

相關維護記錄是否完善？ 

四、 國教署已依對管轄全國公私立 247所學校，完成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文

件制定並公告於各校網站，去年(109)也抽檢 20 所學校進行相關實地訪視，

本年度將持續辦理，其諮詢輔導項目，共 20項內容：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5.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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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7.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8.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 

9.人因性危害防止 

10.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預防 

11.危害通識 

12.自動檢查 

13.作業環境監測 

14.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 

15.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16.緊急應變 

17.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 

18.變更管理 

19.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20.執行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 

五、 去年各校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實地輔導意見，請各單位參閱（附件

二，P4~P21），並請各單位針對委員填寫意見，檢視各負責文件。 

主席指示： 

1. 因應職安法之施行，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各處室務必配合辦

理。 

2. 各文件主負責處室，務必另召開小組會議，並落實相關工作。 

3. 總務處針對各項工程，於開工前務必召開開工協調會。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下午 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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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分工表 

 

 

 

 

 

 

 

 

 

 

 

 

 

 

 

 

 

 

 

 

 

 

 

 

 

項目 主負責處室 協助處室 

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實習處 總務處、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人事室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實習處 總務處、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人事室 

3.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實習處 總務處、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人事室 

4.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總務處 教務處、實習處 

5.教育訓練 人事室 總務處 

6.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總務處  

7.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總務處  

8.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執行 總務處 教務處、實習處 

9.人因性危害防止 學務處 健康中心 

10.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預防 人事室 學務處 

11.危害通識 總務處  

12.自動檢查 總務處 教務處、實習處 

13.作業環境監測 總務處  

14.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 總務處 教務處、學務處、實習處 

15.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人事室  

16.緊急應變 學務處 教務處、實習處 

17.職業災害事故調查及處理 學務處 輔導處 

18.變更管理 總務處  

19.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人事室  

20.執行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 人事室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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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9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管理輔導團實地諮詢輔導結果重點摘要 

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1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規章 

□ 是否已建置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

安衛委員會通過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內容是否包含以下項目，且與該校實際狀

況一致： 

一、制定目的：制定規章預定達到之

目的，如降低職災、維護勞工安

全及健康等。 

二、適用範圍：依規章所適用之相關

人員、業務或工作場所等。 

三、規章內容：要求各級主管及管理、

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執行與職

業安全衛生有關之規定。 

四、權責單位：對規章相關業務有執

行、督導權限之單位。 

五、獎懲：獎懲的標準及方式。 

六、相關表單及作業流程。 

七、頒布實施及修正：需經事業單位

負責人或最高主管核准公告，並

有公告日期及文號。 

‧各單位/人員的組織分工和權責應明訂，並確實讓所有相關單位/人員知道自己的權責。 

‧規章內容不完整，應完整對應學校所有建置的計畫/辦法/要點。 

‧若學校成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應注意勞工代表人數應達三分之一之規定。 

□ 學校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是否向勞動檢查

機構報備 

‧學校若同時有二類及三類場所，應依職安法之規定分別設置相對應之管理人員，並完成向勞動檢查

機構報備之事宜。若學校擬將要二類及三類場所合併，應改以全部二類場所的方式依職安法之規

定設置二類場所人數相對應之管理組織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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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2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 

□ 年度計畫是否已建置且過校務會議或環安衛委員會通過 

‧次年度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應於當年度結束前完成擬定，並由校務會議或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檢視、討論和通過後，於次年度據以辦理。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是否已完成各項計畫項之年度執行規劃，且規劃之細目、

執行方法、執行單位、期限、經費等是否合理 

‧各計畫項目應編列執行計畫所需之經費預算。 

‧各計畫項目之實施負責單位/人員應依管理規章所訂之權責載明。若有主辦和協辦亦應載

明。 

‧計畫項目種類應至少對應學校所訂之所有種管理計畫/辦法/要點。若當年度有其他與安衛管

理有關之改善計畫亦應納入年度管理計畫中。 

‧各計畫項目之實施期限 (月份/時間) 規劃應明確，以利各實施負責單位/人員確實辦理，一

有助於管理階層追蹤各項目之進度。 

3 
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 

□ 是否已建置，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委員會通過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是否符合職安法施行細則第41條關於工作守則之規定內

容，且內容是否與該校環境與設備實況需求一致： 

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六、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內容應涵蓋學校所有群科環境、設施、作業及課程操作等所有工作人員

應遵守之重點規範事項。 

‧其內容需與學校實際需求一致，和學校實際需求不相符的原範本內容應重新檢示並予以修

正。 

□ 是否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已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之安全衛生管理守則，學校應就其所引用之法源及規範事項，隨

時關注職安相關法規之修正，適時同步修正守則之內容。 

‧未報備之學校應立即依法完成報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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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4 

職業安全

衛生作業

標準 

□ 是否已建置相關標準，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委員

會通過 

‧建議依學校實際狀況或制度將明確審議及修訂方式、修訂機制及定期修訂頻率等加入本辦

法。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是否已擬定標準製作格式，供校內單位使用 

‧表單格式建議標示學校名稱。 

‧建議將訂定、修改日期及製表單位等資訊加入作業標準格式中。 

‧表格中圖解的部分，可用流程圖或照片輔助說明。 

‧附表參考例，建議應依學校現有作業重新製作一份參考例供請校內其他單位參考。 

‧作業標準文件請依辦法規定編號，若辦法中之編號規定與學校現有編號邏輯或制度不同，

建議依學校現有制度修正本辦法內容。 

□ 是否針對曾發生災害、潛在風險高、新增作業等優先訂

定其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請積極制定其餘相關作業標準。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擬訂前，建議應請學校各單位自行清查作業，列出作業清單 (如各種水

電維修、實驗室操作、剪樹等)後，藉工作安全分析後擬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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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5 
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並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

衛委員會通過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內容是否符合該校環境與設備實況之需求，且否符合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要求 

‧計畫中權責單位應配合管理規章中之權責明訂。 

‧學校若有有機溶劑和特定化學物質作業，建議派訓有機、特化作業主管。 

‧需對勞工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含新進、變更作業勞工)、在職教育訓練等，各項訓

練所需辦理時數等規定，詳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教育訓練建議可搭配職安衛相關的數位學習網站，可依法採計2小時。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內容應依學校實際執行狀況修正。若學校已有優於法規之現有教育

訓練方法亦應將之納入計畫中。原國教署範本中與現況不符的內容應予以刪除。 

‧新進員工，若其作業使用危害性化學品或執行電焊作業，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

規定，除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外，應依作業需求增列3小時教育訓練。上述訓練紀錄亦

應確實留存。 

‧各種業務主管 (甲業、乙業、有機、特化等) 之回訓應依規定確實辦理。 

□ 是否已有執行紀錄並留存 ‧各項職安衛教育訓練紀錄須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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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6 
採購安全

衛生管理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

衛委員會通過 

‧計畫中權責單位之內容建議確實依學校現況將採購流程中的各種單位之權責明訂。 

‧計畫中採購作業內容應符合貴校實際狀況。建議重新檢視計畫內容，將不符現況之描述或

內容予以修正。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管理計畫/辦法內容是否包含： 

一、考量法規及可能潛在危害，訂定工程、財物或勞務之

安全衛生規格 

二、將工程、財物或勞務之安全衛生規格納為投標必要資

格或議比價評選標準中的重要因素 

三、驗收程序將工程、財物或勞務之安全衛生規格列為必

要查驗之項目 

‧建議確實將校內所有類型之採購 (例如「團膳」、「樹木鋸切」及「清潔」等業務勞務外包

作業)及驗收流程，招標條件規定等等實際予以納入採購安全衛生管理文件中，以增進落

實採購安全衛生管理，並依流程分層負責辦理。 

‧應將安全衛生相關規範列入驗收程序中，並述明須符合職安法規範。。 

‧勞務採購案件，建議於預算分析時量化安全衛生設施項目。 

‧請再次審視修訂，辦法內容與現況不符的部分請予以修正。若有其他現有執行方式亦應於

計畫中呈現。以符合說寫作合一的精神。 

‧需再增列請購或作業等相關表單。 

□ 是否已有執行紀錄並留存 

‧執行應擴及所有類型採購。 

‧採購安全衛生管理建議不可限10萬元以上採購，例如小型機械設備採購未滿10萬元仍應符

合職安法之規定 (例如要有TS標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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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7 

承攬商安

全衛生管

理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權責單位請明訂處室或單位。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作業內容以符合學校實際情形為主。 

□ 是否已訂定承攬作業前與承攬商溝通說明及相關申請之

規定與資料： 

一、 危害告知 

二、 特殊作業管制 

三、 人員/機具設備/物料入校管制 

四、 協議組織會議 

五、 其他 

‧建議確實訂定各項特殊作業項目之管制許可。 

‧承攬危害告知單中危害告知內容建議勿全部以勾選的方式為之，應依實際作業場域實況進

行危害告知具體內容的書寫。 

‧貴校已建置相關表單，請落實運用在承攬業務。 

‧計畫依公版訂定，未依該校實際執行狀況修正，建議該校應把現有執行方式融合納入計畫。 

‧計畫內容罰則部份建議依學校可行範圍訂定之。 

‧要求承攬商必須依法作業。 

□ 是否已訂定監督與量測承攬商之安全衛生績效之相關規定

與資料： 

一、 承攬商違反施工規定案件通知書 

二、 承攬商人員意外傷害事故報告表 

三、 承攬商完工驗收評鑑表 (含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 其他 

‧已建置相關表單，請列入承攬業務，以達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之嚴謹。 

□ 是否已有執行紀錄，且其內容符合規定 

‧委外承攬作業應以書面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之方式，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

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合先敘明。危害告知

應依照個案告知，不可用通則說明廠商作業危害因素與防止對策。 

‧建議可將相關規定與表單運用在承攬業務，並彙整為執行紀錄予以留存。 

‧建議確實依已訂定之計畫內容執行承攬管理，例如：督導評核、特殊作業申請等。 

‧應釐清法規關於“業主”和”原事業單位”的觀念和應辦事項 (危害告知、協議組織會議等)，

以保護學校的利益。 

‧建議環安人員應辦理相關職安法承攬作業知能研習，讓全校教職員工了解，以保護自身權

益。 

‧承攬商完成其所承攬之作業時，除須確認符合契約要求外，尚須確認其離廠前之安全衛生

相關事項亦已完成，方可結案，並將相關紀錄留存，包含危害告知、溝通協調、監督查

核、安衛績效考核等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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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8 

危害鑑別

與風險評

估執行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

衛委員會通過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計畫內容是否符合該校環境與設備實況之需求 

‧學校宜定期辦理相關風險評估教育訓練，以協助各單位合理評估，並留存相關紀錄。各單

位並據以實施評估。 

‧權責應配合管理規章中關於權責的部分進行明訂。 

□ 是否已有執行紀錄，並經由單位主管及環安單位審查 

‧學校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危害鑑別作業項目，適用於校內例行性及非例行性的活動及設

備，對於各項活動、設施及製程中所涉及之物料機具設備、人員作業方式所可能衍生之

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及人因工程性等，各類型可能造成安全衛生之危害及各項污染

可能影響人員健康之風險加以評鑑，並持續改善，建議再就實際存在風險加以檢討。 

‧進行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作業時，如評估各項辨識後之危害風險等級如為中度風險以上宜

採取降低風險之控制措施，而非僅執行標示或教育宣導等之一般管理。 

‧建議在辦理教育訓練後，請各科先進行作業清查，再將其高風險或曾發生意外事故之機械

設備或作業進行評估，並確實經單位主管簽核後做成執行紀錄 (部分評估表單未有簽名

及審核人員簽章)。 

‧同一作業/機械設備可能不同危害類型 (例如：觸電、被夾捲等)，不同危害應分列評估不宜

全部寫在同一列，因為不同危害類型的嚴重度/可能性/風險/防護/改善策略皆不同，彼此

應相互對應。 

‧不同場域風險評估不應全由同一人 (安衛管理人員) 進行評估，應由各作業場所負責人自

行或指派熟悉該場所作業之人員執行。以避免因對環境和作業不熟悉而錯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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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9 
人因性 

危害防止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

衛委員會通過 

‧權責及計畫流程建議加強。權責應配合管理規章中關於權責的部分進行明訂，並明確指出

負責單位。 

‧該計畫以貴校工作者為優先，暫不包含承攬及自營作業者。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內容是否符合該校實況 

‧辦理初步調查人員職責之單位需受訓，如健康中心人員。 

‧內容除主動調查或探詢校內工作者，建議可增列申訴處理程序以增進人因性危害防止。 

‧規範需再增列改善方案。 

‧部分學校計畫內容未見危害分級表，危害分級表與分級結果應連接。 

‧建議校護接受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透過校內協調)，以協助執行

計畫。 

‧建議依據學校實際狀況就人因危害列入預防計畫採取可行性之作法。 

□ 是否有相關執行與調查記錄/尚未執行但已有規劃執行期

程 

‧相關調查和執行紀錄表單文件，例如：肌肉骨骼傷病及危害調查之健康與差勤記錄、探詢

校內工作者抱怨之調查文件等紀錄應完整並留存 

‧部分學校已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且進行肌肉骨骼症狀調查，唯尚缺調查結果追蹤管

控。 

‧應由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協助評估。 

‧部分學校尚未調查執行，建議依現況調查完成資料彙整，並進行後續評估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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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10 

母性特別

保護危害

預防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

衛委員會通過 

‧審議層級應釐清是行政會議或是環安委員會，計畫應前後一致。 

‧該計畫以貴校工作者為優先，暫不包含承攬及自營作業者。 

□ 內容是否符合該校實況 

‧建議權責分工宜明定，各職責承辦需受訓或接受宣導，以避免相關單位未了解此管理計畫

之執行 

‧「危害因子調查及評估流程」應妥為納入及實施執行危害評估。並建議應改善方案增列置

計畫中。 

‧計畫附件表單，有許多須職醫或職護評估，建議校護接受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課程 (透過校內協調)，，另以特約方式聘請職醫，協助執行本計畫。 

‧建議依據學校實際現況列入預防母性特別保護危害預防作法列入計畫中。 

□ 是否有相關執行記錄/尚未執行但已有規劃執行期程 
‧部分學校已有流程及權責分工、唯相關執行表單、紀錄與設施尚欠完備。 

‧建議貴校依現況局部推動本項危害預防，並進行後續管理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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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11 危害通識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審議層級應釐清是行政會議或是環安委員會，計畫應前後一致。 

□ 計畫內容是否符合該校環境與設備實況需求一致 

‧建議權責分工宜明定，各職責承辦需受訓或接受宣導，以避免各相關單位不了解此管理計

畫之執行，而誤以為學校無化學品，或低估學校化學品的種類。完成訓練後，應請各單

位依國家標準CNS. 15030之危害性化學品種類彙整學校的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農藥及環境用藥依危害性化學品通識及標示規則第22條之規定，其標示應依農藥及環境用

藥相關法規辦理。 

‧使用屬於國家標準CNS. 15030之危害性化學品，請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識規則，其容

器應依規定分類及標示、製備安全資料表、清單、揭示通識措施及教育訓練。 

‧化學品清單有缺漏，請依法令要求欄位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識規則附表五) 補齊，如

地點、存量等。 

‧危害通識教育訓練課程內容應回歸教育訓練規則附表14。 

‧建議應視學校實際現況書寫學校計畫，非統一使用範本，例如學校並無毒性化學物質或 “研

究生” 字眼，請修正。 

□ 計畫內之「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危害通識教育訓練」、「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是否已完成建置並留有紀錄 

‧學校所使用之危害性化學品，應置備相關文件及張貼GHS標示（容器張貼危害標示及製備

SDS等）。 

‧學校所存放及使用之汽油，無相關文件紀錄（容器張貼危害標示及製備SDS等）。 

‧建議不使用之化學品應予以依規定清除處理。 

‧所留存紀錄文件應符合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識規則之規定。 

‧無特化作業主管。 

‧鋼瓶需固定，留意效期，並具「危害標識貼」。。 

‧建議購買吸液棉。 

‧SDS應定期每三年更新，並確認其為新版格式。 

‧辦理危害通識訓練，應確實留存紀錄。 

‧廢液及化學品之抽風櫃雖有定期更換清潔，但請考量其效能是否足夠。 

‧請釐清校內是否有優先管理化學品。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中安全資料表索引碼請更正為CAS No. 。 

‧危害性化學品數量單位建議以重量計。危害物清單請將名稱改成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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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12 自動檢查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與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

衛委員會通過 

‧正式發行之計畫有刪除部分不應出現。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是否已訂定及規劃各工作場所適用之自動檢查計畫，且符

合該校環境與設備實況之需求 

‧應先進行全校的作業/機械設備清查，再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或國教署範本附表釐清校

內目前應實施自動檢查之項目(以避免有項目遺漏)，再訂定全校的年度性完整自動檢查計

畫供各單位據以辦理自動檢查。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表內容不夠完整，應就下列事項紀錄：1.檢查年、月、日。2.檢查方法。

3.檢查部份。4.檢查結果。5.實施檢查者之姓名。依檢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檢點或總檢委外辦理時，應要求依SOP項目執行，並留存紀錄。 

□ 是否已有執行紀錄，且經由場所負責人及單位主管審查 

‧學校皆未進行全校性的作業/機械設備清查，亦未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或國教署範本附

表釐清校內目前應實施自動檢查之項目(以避免有項目遺漏)和訂定全校的年度性完整自

動檢查計畫供各單位據以辦理自動檢查。故各校普遍皆有應辦理自動檢查之作業/機械設

備未列入，而無相關紀錄。 

‧自動檢查表建議以手寫為宜。 

‧自動檢查相關核章應落實，主管應審查簽名並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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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13 
作業環

境監測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建議依據學校實際情況，完成全校作業清查及危害性化學品清單的建置，並依勞工作業環境

監測實施辦法辨認應實施作業環境監測項目 (含化學性和物理性) 並列入計畫。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計畫/辦法內容是否包含： 

一、危害辨識及資料收集 

二、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 

三、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四、樣本分析 

五、數據分析及評估 

‧內容依公版範本擬定，故左列內容皆已包含，但對內容之了解度有待加強。 

‧內容中 "可接受標準是否定為小於容許濃度(PEL)的1/10" ，建議依貴校實際需求考量是否

修正。 

□ 是否已有執行紀錄並留存，或是尚未執行但已有規劃執行期

程 

‧尚未完成全校作業清查及危害性化學品清單的建置的學校，應盡速清查應執行作業環境監測

之作業類別及化學品類別，並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執行計畫，並留存紀錄。 

14 

個人安全

衛生防護

器具管理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管理辦法需依工作場所現況訂定之。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內容是否符合該校環境與設備實況之需求 
‧應依全校所完成的作業清查表及危害性化學品清單，考量可能的所有危害類型(如人因性、

物理性、化學性等)規劃適當之個人防護設備需求，並據以完成本管理計畫內容之擬定。 

□ 是否有執行之紀錄並留存，或尚未執行但已有規劃執行期程 

‧建議學校優先完成全校性作業清查表和危害性化學品清單，以確實依實際需求提供數量充足

的各式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並依本管理計畫進行管理和定期檢查，留存相關紀錄。 

‧工作場所負責人應擔負防護器具管理之責任。故相關檢查表單應由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指派

之人員進行填寫。不應全部由學校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填寫。 

‧防護具應依各工作場所進行檢點，檢查方法應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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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15 
教職員工

健康管理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並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管理辦法應依職安法列出工作者健康檢查的頻率。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內容是否合理，與學校現況相符，且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之規定 

‧管理辦法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列出檢查時機、類別、年齡、檢查項目及頻率等規定，

並據以辦理。 

‧屬「勞保」身分之員工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辦理一般健康檢查。 

‧40歲以下具公務人員身分之教職員工的一般健康檢查應遵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相關

規定，學校應每五年辦理一次。 

‧應清查學校是否有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若有，則不分年齡及身分別，教職員工應依「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辦理每年一次的特殊健檢。 

‧建議將人事單位的職責納入計畫之中。 

‧無體格檢查紀錄，建議體格檢查可以要求新進人報到時依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要

求事項提供。 

□ 是否有執行健檢數據之分析和分級管理之紀錄並留存建檔 

‧學校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辦理健康檢查後，應針對檢查結果加以分析，並由職醫、護

資格者協助進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要求健康管理及服務事項，並留存執行紀錄。 

‧建議針對除公務人員健康檢查外，應編列勞工健康檢查費用。 

‧建議校護應接受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教育訓練，以利執行本業務。 

‧不在校內體檢者建議發文或提供通知單備查。 

‧體檢之資料要備查，不可由員工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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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16 緊急應變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並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內容是否符合該校環境與設備實況之需求 

‧建議內文中之名詞再次確認是否符合目前法令，例如「物質安全資料表」應修正為「安全資

料表」等。 

‧計畫中請補上化學品清單，並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識規則」之危害性化學品清單格式

呈現。 

‧各類緊急應變流程圖 (包含實驗室通報流程) 建議可考量和校安統合，以避免過於繁雜和通

報疏漏。 

‧緊急應變實施流程圖應與緊急應變小組之規劃一致。 

‧緊急應變小組及相關單位人員聯絡電話，建議增列各實習驗場所負責人(非僅有行政人員)。 

‧建議可於計畫中考量夜間假日應變內容，並予以增列。 

‧建議學校依據實際狀況辨識出應實施緊急應變項目並列入計畫。 

□ 演練是否有充分考量學校潛在之事故類型，定期執行、留存

紀錄、並檢討修正 

‧除一般消防演練外，建議應參考貴校作業清查結果和危害性化學品清單，考量貴校各類型危

害(例如：化學、機械、電氣、傳染疾病及資訊危害等)，並涵蓋實驗室(第二類)或非實驗

室(第三類) 事故情境，納入演練中，以提升教職員工生面對實際可能發生之意外的應變能

力。 

‧演練應針對過程缺失進行檢討修正，並留存相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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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

事故調查

及處理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建議本辦法審議及修訂需通過會議名稱、公告方式列入文件內。 

□ 內容是否符合該校環境與設備實況之需求 

‧權責單位應以校內實際承辦單位為主，並敘明清楚，不宜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稱之。 

‧建議虛驚事件通報應列入紀錄。 

‧計畫內文應再檢視所使用之文字是否符合學校現況，例如：「系/所/中心」、「幼兒園師資」

等，應予以修正。 

‧依職安法第37條職災事故應於8小時內通報，事故調查分析應做成記錄（書面為之）。 

□ 是否有相關執行與調查記錄 
‧建議應執行虛驚事故等之通報和調查，予以紀錄，提出改善對策，並保存資料。 

‧建議可優先從健康中心收集事故資料，逕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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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18 變更管理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建議本辦法審議及修訂需通過會議名稱、公告方式列入文件內。 

□ 計畫/辦法內容明確定義權責、變更管理的範圍及啟動之機

制 

‧建議變更之程序流程圖應清晰可辨。 

‧建議建立校內變更申請表單，供各單位申請。 

‧建議職責單位應敘明清楚，及與作業說明應重新審視與討論，應注意權責單位是否有能力處

理。 

‧變更管理執行紀錄應加入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表單。 

□ 是否已有執行紀錄並留存 

‧建議先完備變更管理制度，並公告周知或辦理說明會，以利各單位辦理變更事宜時能據以辦

理。 

‧校內有變更作為時，應依人機料環改變進行評估。 

‧相關執行紀錄應予以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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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工作

負荷促發

疾病預防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內容是否符合該校實況 
‧請明訂權責單位及工作職掌。. 

‧建議校內保全(夜間)須納入執行對象。 

□ 是否有相關執行記錄/尚未執行但已有規劃執行期程 

‧建議針對校內之實際情況，進行危害辨視及評估。 

‧請利用健康檢查等資料統計高風險族群，並針對其狀況進行後續改善握措施。 

‧未提供辨識及評估高風險控制，建議搭配健檢資料進行管理。 

‧由職護執行本項工作。 

‧尚未執行危害辨識及評估管理工作，後續應搭配健檢紀錄由職醫職護執行。 

‧建議檢視校內輪班工作，夜間，長時間工作是否符合法令規範，並留紀錄備查。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人員應有紀錄，建議應依實務現況將各項附表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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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項目 評分關鍵項目 委員建議彙整 

20 

執行職務

遭受不法

侵害預防 

□ 是否已建置相關計畫/辦法，且經過校務會議或定期環安衛

委員會通過 
‧審議層級應釐清，計畫內文應前後一致。 

□ 校長是否簽署並公告周知校內禁止執行職務遭受不法侵害

之書面聲明 
‧本聲明應請校長簽署後公告，建議加註簽署日期並在適當之處予以公告。 

□ 內容是否符合該校實況 

‧建議聘職醫及職護執行相關作業。 

‧各種權責單位之工作內容應再明訂。 

‧計畫內容應與時俱進，建議可先與校內人事室及處理性平單位共同研商處理流程， 並參

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6年6月執行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修訂計畫。 

‧附件2表格中頻率及嚴重度建議以量化為主呈現，以區分中高風險單位。 

‧本項預防計畫著墨在教職員工等之工作者，學生部分在內文方面敘明主政單位之權責可讓

權責單位更合理。 

□ 是否有相關執行記錄/尚未執行但已有規劃執行期程 

‧應開始進行人員教育訓練並留存紀錄。 

‧建議後續如有相關資料，請留存紀錄。 

‧建議應完成風險評估表及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建議先針對校內各單位進行風險評估，針對中高風險單位優先納入控管。 

‧建議貴校依據所建置執行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計畫，在未來落實運用於校內工作者，並‧

將之彙整為執行紀錄予以留存(也可先將會議記錄訓練內容、調查問卷…予以彙整留存)。 

‧建議貴校網頁應增加執行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通報流程，利教職員工得明確知悉通報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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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意見彙整 

一、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應依法參加回訓講習。 

二、 人因、不法侵害、母性及過負荷預防四大計畫由具備職醫、護資格人員參與執行並留存行紀錄。 

三、 建議行政會議可定期(月季或半年..)排入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推動之議程，以了解該項業務於校內推展及執行概況，將有助校內職安工作之落實。 

實驗室現場實地訪視建議： 

1. 有機溶劑應置放化學品專用櫃，並應定期檢查以確保循環或排氣功能正常。 

2. 化學品儲存櫃內應設防倒桿，避免地震傾倒混合危害。 

3. 化學品不應以不適當容器(寶特瓶)承裝。 

4. 化學品分類應依類別、化性、相容性分類存放。原則：固體、液體分開管；有機、無機分開放；酸、鹼分開存。 

5. 化學品應有盤點清冊、領用記錄。 

6. 以冰箱作為化學品儲放處應於冰箱上標示其內置品項。 

7. 液態化學品和廢液應有承接盤。 

8. 化學及生物實驗室所使用之化學藥品應建立清單及安全資料表供隨時查用。 

9. 化學藥品廢棄儲存室旁之廢棄設備及電箱線路應清除,有電氣安全之隱憂。 

10. 安全資料表(SDS)可放一份於Lab門外，易於隨時查閱與緊急應變使用。 

11. 建議實驗室管理人員應取得「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訓練。 

12. 廢液建議8分滿。 

13. 木工作等人員未配戴護護鏡。 

14. LPG應固定並加裝偵測器。 

15. 插頭電線應檢視，避免破損、扭曲變形嚴重。 

16. 配電盤應有中隔板，150V以上應設置漏電斷路器。 

17. 建議A型梯高度應低於2m(高架作業標準)。 

18. 年久未使用之機棫設備應標示並維持其功能，或進行報廢。 

19. 自動檢查項目(排氣櫃、緊急沖淋設備、保健箱(藥品過期)、安全器材櫃、機械設備….)都應有檢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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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較危險之機具設備應有標準操作流程及相關標示，如有規定學生不可操作執行之機台也應進行標示。 

21. 校園樹木多，要注意大型落葉掉落砸傷人之意外，除定期修剪外也可增加告示警語。 

22. 機械、設備器具應有TS標誌：研磨盤、木材加工圓盤鋸等。 

23. 木材加工圓盤鋸應有緊急遮斷裝置。 

24. 緊急沖淋設備要保持常開(現場水路已關上)。 

25. 校內配電箱應全面檢視是否都有中隔板。 

26. 化學品之標示應全部皆是GHS9大圖示，分裝瓶亦應依規定標示。過期不使用之藥品建議依法清運廢棄處理。 

27. 高壓鋼瓶應注意是否過期及應固定完善。 

28. 需確認機械、設備、器具應有TS安全標誌(砂輪機、木材加工圓盤鋸、防爆裝置)。 

29. 依學校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修訂實驗室之安全管理規則。 

30. 緊急沖淋設備設置於實驗室內，建議可移到緊鄰實驗室之室外，便排水及應變空間較開闊。 

31. 實驗室內通風扇應加護罩，避免擦拭窗戶時捲入危害。 

32. 局部抽氣裝置應每年定期檢查，風速建議在0.5m/sec以上。 

33. 製冰機通道導線無保護措施，人員易絆倒。 

34. 排氣櫃用電壓未標示。 

35. 加壓泵(插頭)臨時用電無漏電防護標示。 

36. 消防水帶年月無標示。 

37. 天車操作人員須有執照、自動檢查。 

38. 裸銅排電壓警示操作盒應予以管制。 

39. 講桌用電線110V紮線帶纏起來。 

40. 用電線路插座標示電壓、漏電防護。 

41. 施工架施工圍籬不全，不妥適。 

 


